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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IOT-113-IBF009『113年度參與 APEC運輸部門 

相關事務與國際合作』」 

期中座談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5月 7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同步進行 

參、 會議主持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陳主任秘書其華 

肆、 出席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積極參與 4月份 APEC運輸工作小組下各專家小組之政

策主題會議，特別感謝相關單位(民航局、本所運管組及運資組)

派員在會中分享相關工作推動心得及成果，以及各會議摘要整理

同仁的努力，請運資組將各場次會議摘要電郵與會者，俾有助於

相關業務之推動。 

在 APEC運輸工作小組，除了工作小組會議召開，更重要是藉由

計畫申辦，透過討論特定主題俾使會員體間深度交流。此項任務

也盼與會單位未來持續努力，爰於本日會議請台經院簡報說明建

議作法，包括 APEC 上位政策趨勢、APEC 計畫申辦重點以及申

辦主題建議。若貴單位欲研提計畫，運研所及台經院都將適時提

供相關協助。APEC 計畫共分為兩類，一類為 APEC 補助計畫，

本年度概念文件提交截止日為 6 月 17 日；另一類是自籌經費，

無特定期程限制，以下請台經院團隊簡報說明。 

陸、 台經院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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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綜合討論 

一、 主席陳主任秘書其華 

(一) 我國自中華臺北名義參與 APEC以來，在運輸工作小組和部長

會議層級都有深度參與。歷任交通部長在政策執行上也積極推

動包括運輸科技應用、安全、減碳和包容性等重點，與 APEC

運輸領域聚焦重點高度相關。此外，簡報第 19 頁亦提到我國

參與方式相當多元，包括爭取 TPTWG領導職務。目前本所同

仁已有 2位擔任，接下來預期會有些專家小組的領導職空缺出

現，亦盼與會單位可積極評估爭取。 

(二) 疫情期間難以實體會議方式舉辦會議，但隨著視訊會議逐漸常

態化，大幅降低相關經費投入成本，同時也可達到與國外講者

互動交流的目標，也盼各單位評估以視訊會議舉辦 APEC相關

會議之可行性。 

(三) APEC基金來源為各會員體挹注，其中我國也有相當挹注比例，

外交部爰建議各部會積極申請相關基金補助辦理 APEC計畫；

此外，我國在國際交流的著力點有限，藉由申辦 APEC計畫，

於專業領域與各會員體互動、建立友好關係，甚可發揮非政治

領域之國際影響力。以本所為例，近期辦理兩次 MaaS 論壇，

藉此收穫不少他國辦理實務思維與經驗分享，反而比起當初最

早提出 MaaS 架構的芬蘭更有創新發展成效，包括目前的

TPASS未來也可能往MaaS的方向發展。 

(四) 方才簡報說明提及申辦計畫流程看似繁雜，但各單位僅須確認

申辦主題之必要性及目的性，後續流程較屬行政作業，均可透

過本所及台經院提供相關參考範本與必要協助。剛才亦提及航

港局申辦 APEC 補助計畫「疫後打造韌性郵輪產業」，此案主

題明確、時機點正確，遂成功爭取 APEC補助及自籌經費，當

可作為各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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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航港局張科長任緯 

(一) 本局於 112 年提出 APEC計畫並獲得 APEC基金補助，活動亦

受到許多會員體響應，整體成果豐碩，藉此機會向運研所的協

助表達感謝。 

(二) 在 APEC參與部分，不論是計畫推動或實體會議參與，本局長

官皆高度重視，並持續規劃後續計畫研提，目前已委託專業團

隊協助，將針對可能議題擬定短、中、長程方案，後續亦將配

合 APEC計畫提報時程提出，未來若需各位提供專業見解或協

助之處，還盼多多幫忙。 

三、 民航局薛科員乃嘉 

(一) 首先感謝運研所辦理此座談會，使我們了解計畫申請內容及方

式，台經院簡報亦充分詳述流程，相當受用。 

(二) 建議中提及無人飛行系統及永續航空燃油，除這兩項外，本局

亦構思不同面向，如航空緊急程序等，將持續與各業管單位或

業者溝通，請大家踴躍研提計畫。另一方面，美方近期相當關

注我國參與 APEC活動的積極度，局內長官已有共識將多加參

與，如爭取 AEG 領導職，或支持美方永續航空燃油計畫，將

就此持續積極研議，若有進展將再與運研所討論。 

四、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楊秘書長崇正 

(一) 感謝運研所舉辦此座談會，以及執行團隊台經院在短時間內提

出相當具體之研究方向，收穫良多，將帶回給本會理監事及會

員參考。 

(二) 有關海運領域之議題建議，除簡報所列項目外，在此亦建議可

將提單電子化作為議題之一。提單電子化即係將傳統紙本作業

的提單無紙化，節能減碳效益十分可觀。除包括資訊科技，亦

涵蓋金融、法制面(海商法及國際貿易實務)等，此議題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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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領域有大型航商推動，但真正普及化應尚需一段時間，無

紙化後續更涉及如法規、訴訟等問題，亦須整合跨領域學者專

家共同參與。 

五、 主席陳主任秘書其華 

(一) 感謝楊秘書長分享，提單電子化不單是國內整合，也涉及國際

發展共識，更符合低碳、科技創新。請台經院納入簡報，後續

將資訊提供給大家。亦請秘書長將訊息帶回貴協會內部討論，

看國內產業內是否有機會可就此主題申辦計畫，甚至帶動

APEC會員體間的討論。 

(二) 另請大家將今天討論內容，帶回各公協會內做討論，本所就

APEC運輸領域資源及管道，希望大家能善用，若有需要都可

與運研所聯繫。 

六、 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翁理事長堯賢 

呼應海運協會楊秘書長發言，本人兩周前至日內瓦參加國際

貨運代理協會聯合會(FIAT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s)總部會議，會議中他們亦特別討論提

單電子化，盼能儘快推動俾可進一步節能減碳，對航商 ESG

之推動有極大幫助。本人回來後亦敦促海攬公會請相關單位

推動海商法相關研議工作。 

七、 本所運資組吳組長東凌 

(一) 首先感謝台經院詳細介紹，APEC計畫申辦程序相當繁瑣，不

易快速理解，也感謝背後在此領域耕耘日久的台經院團隊。同

時也感謝主席在 APEC領域的領導，方才主席提及本所先前舉

辦計畫，除了宣傳，亦受惠於會員體的寶貴回饋，建立了實質

關係，包括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後續都藉此推動相關訪日交流。 

(二) 方才台經院建議本所日後就電動公車智慧充電之主題，申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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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計畫。首先要感謝部內持續支持，本所在此計畫中發現，電

動公車的推廣除了公共運輸更涉及能源管理、能源轉型之議題，

也是屬於一種跨域概念。爰此，本計畫今年也參與能源工作組

(EWG)的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評選，將來也規劃在運輸工作

小組中申辦計畫。本組期盼透過參與APEC相關活動拓展視野，

獲得更多新興資訊，並與新朋友建立友善關係。 

捌、 主席結論 

一、 在淨零、永續議題方面，陸運、海運的綠色走廊、生態港等是

重點，空運則涉及航空業的碳抵換機制、永續燃油等。科技創

新方面包括 ITS和無人飛行系統等，這些議題林次長都曾於面

報時向部長說明，也獲得部長支持。 

二、 我國規劃將於未來數年內主辦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屆時也盼我

國可透過 APEC 計畫的申辦，同步就所主導之各項關鍵議題辦

理周邊論壇，邀請國際友人參與。本席建請各單位就今日會議

資料進行研議，評估申辦之機會與可行性。 

三、 若欲申請之計畫主題範疇較大或較成熟，建議可申請 APEC補

助，惟須留意期程。另外，自籌計畫則無需擔心期程，亦可以

較低廉成本方式執行，屆時可由本所協助聯繫會員體支持或參

與，同樣可收成效。評估後若有任何問題再請聯繫本所或台經

院。 




